
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

产品名称 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平米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龙华区大浪街道龙观西路39号龙城工业区综合楼

联系电话 0755-21006612 15999691719

产品详情

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

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构建和谐社会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而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 能够切实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其中“安居”
又是“乐业”的前提,“安居”的实质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房屋质量、安全性能的满意程度。它是衡量和谐
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基础指标。因此, 建筑结构的质量及安全性的检测鉴定工作,
已逐渐受到大众居民的关注。所以, 我们依据从事建筑结构检测鉴定工作的经验和高等院校教学经历,
摸索出了检测鉴定的工作思路, 该思路在工程实际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也丰富了实践教学知识和内容。
我公司以国内大型检测公司和国内土木工程高校为依托，有着雄厚的检测资源优势，公司员工以科学严
谨，热诚公正的态度，为工程建设提供真实准确，及时高效的优质服务。 为社会提供科学、准确的司法
鉴定文书，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我们的力量和智慧。 我公司拥有科学、的检测手段，配备很多国内外
的检测设备，我公司始终遵循“依靠科学、求证客观、追求公正、共建文明”的宗旨，坚持“客观公正
、科学准确、严谨诚信”的质量方针和“确保提供的鉴定意见的准确率达到100%”的质量目标。严格按
照鉴定程序和技术规范的规定，精心组织和开展每一项鉴定活动。

一、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工业厂房安全鉴定办理流程：

第一步：接受委托

 接受房屋受检人的委托，进行对房屋检测。

第二步：收集资料现场调查

 对房屋的结构图纸和相关检测数据搜集。

 第三步：制定方案

 制定的方案必须提交房屋检测主管部门组织技术审查，在对方案存在的问题和项目进行修改和补充，



直至方案通过审查；

 第四步：方案现场检测

在方案审查通过以后，根据方案列出的项目对房屋进行现场检测。

 第五步：信息处理

 根据检测和取样得到的数据和样本进行检测计算。 

第六步：综合分析

 根据房屋现状和检测取样得到的数据进行房屋综合分析。

 第七步：编写报告

编写报告必须提交房屋检测主管部门组织技术审查，对报告的问题和项目进行修改和补充，直至报告通
过审查；

 第八步：签发报告

在报告审查通过以后，出具权威的检测报告。

二、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工业厂房安全鉴定

1、对实体质量抽查的一般规定 

(1)抽查施工作业面的施工质量，突出对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的检查； 

(2)重点检查结构质量和使用功能，其中重点监督结构安全的关键部位； 

(3)抽查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试验报告、见证取样送检资
料及结构实测报告。 2、抽查结构混凝土及承重砌体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情况 3、实体质量检查要辅
以必要的监督检测。 4、对主体分部工程外观的观感质量检查。 

5、检查工程参建各方质量行为和质量制度履行情况。

三、工业厂房安全鉴定评估中心——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从事对涉及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测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
质，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以下简称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
受委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涉及结构安全项目的抽样检测和对进入施
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制定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
检测机构的资质审批。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检测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检测机构从事本办法附件一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应
当依据本办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机构资
质标准由附件二规定。

检测机构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不得承担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

第五条 申请检测资质的机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五）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社会保险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

（六）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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